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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常識
刑法第150條聚眾鬥毆罪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打
架，會涉及什麼刑責?

網路張貼文章公審他
人，可能涉及刑責?

˙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0條誹謗罪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鄰居發出噪音影響安
寧，需要付甚麼責任?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
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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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騙
穩賺不賠

低成本低風險
容易操作
快速獲利

110
年
詐
騙
手
法
前
3
高

投資詐欺
24.25%

解除
分期付款
17.31%

假網拍
9.48%

歹徒大多透過社群網站或交友APP搭訕被害
人，再轉移到Line持續交往，等獲得被害人
信任後，引誘前往境外網站投資虛擬貨幣
等，被害人投入大筆金錢後，便關閉網站，
被害人求償無門。

歹徒佯稱網路購物工作人員操作錯誤，「誤
設分期、團購或會員價等」為名義，要求民
眾至ATM操作、購買遊戲點數解除分期付款
設定。

假冒網路賣家，利用網路以低於市價的商品
誘引您下標，民眾匯款後，未收到貨品或收
到假貨，賣家就從人間蒸發了。

千騙萬騙
離不開
ATM

只售單一商品
低於市場行情
假冒名人推薦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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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竊防搶
小明騎乘偷來的
機車前往市場，
見自小客車停於
路邊且未鎖門，
便伸手入車內拿
走包包，車內尚
有一名小女孩，
女孩伸手保護包
包，仍被小明拿
走，請問小明犯
了何罪?

刑法第320條竊盜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
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25條搶奪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
人之動產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28條強盜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
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
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意圖為自己或
他人不法之所
有、趁人不備
之際

乘人來不及抗
拒之際，奪取
他人之財物

使人無法抗拒
而取他人之物
或使其交付者

搶奪
強盜乘人來不及抗拒 施用強暴脅迫使人不能抗拒

暴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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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

某偷遍國內各
大專院校之慣
竊，於近期將
手伸入本市某
大學職員宿
舍，為維護校
園安全，可以
如何作為?

建立合作機制

治安風水師

治交安座談會

與校方互訪
建立聯繫窗口與通報機制

針對易侵入實施犯罪處
所，提供預防措施建議

專人協助執行校園安全
環境檢測評估工作

針對校園治交安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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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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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道路交通事故統計

事故總件數 死亡人數
(30日內)

受傷人數

356,779 2,990
(每日約8人)

474,376
(每日約1,300人)

年輕人18-24歲

死亡317人(10.6%)

高齡65歲以上

死亡1,151人(38.5%)

年輕人機車死亡事故肇因排行
排
行

肇
因

死亡
人數

1 未注意車前狀況 42

2 未依規定讓車 14

3 未依規定減速 13

4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8

5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
制

7

6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5

年輕人騎乘機車

死亡256人(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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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本市道路交通事故統計

事故總件數 死亡人數
(30日內)

受傷人數

43,277 283 57,312

年輕人18-24歲

死亡53人(18.7%)

高齡65歲以上

死亡83人(29.6%)

年輕人騎乘機車

死亡42人(79.2%)

年輕人機車死亡事故肇因排行
排
行

肇
因

死亡
人數

1 未注意車前狀況 42

2 未依規定讓車 14

3 未依規定減速 13

4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8

5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
制

7

6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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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西屯區道路交通事故統計

事故總件數 死亡人數
(30日內)

受傷人數

10,080 13 6,767

年輕人機車死亡事故肇因排行
排
行

肇
因

死亡
人數

1 未注意車前狀況 2

2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1

年輕人18-24歲

死亡3人(23%)

高齡65歲以上

死亡3人(23%)

年輕人騎乘機車

死亡3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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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駕駛觀念

防禦駕駛安全駕駛回家的路

「安全駕駛」：重在尊重路權、遵守交通規則

「防禦駕駛」：藉由觀察週遭狀況以及自身經驗判斷，預測可能

發生的意外，進而預先採取防禦措施

以紅綠燈號誌為例

「安全駕駛」：遵守號誌，不要闖紅燈；

「防禦駕駛」：看到綠燈時，要有他人可能闖紅燈或…的認知

file:///F:/0429中國醫宣導/0419/路死誰手 (完整版).mp4
file:///F:/0429中國醫宣導/0419/路死誰手 (完整版).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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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安全駕駛守則

不要騎快車(超速)

不要疲勞駕駛

不要酒駕

大學生常深夜打工，揪團夜衝，夜間視線不佳，倘若路況不佳，路線
不熟(尤其新生)，熬夜爆肝後精神不繼，騎車容易發生嚴重事故

不闖紅燈別搶黃燈

不從大車前方超車

與路邊車輛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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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處理流程

傷亡
現場保持

定位後移置

110、119

110

員警
處置

是

否

 現場圖確認簽名
 當事人登記聯單

肇事逃逸
未到案續偵查

當事人申請
 現場圖
 照片
 初判表

 當事人協商保險理賠事宜
 申請調解委員會調解
(由警方轉介或向區公所申
請)

調解
成立
和解

 調解成立
 保險出險事宜

是

否

 刑事告訴(6個月內)
 民事賠償訴訟(2年內)

申請行車事故鑑定
(6個月內)

移送偵查
審理

交通
事故

0419/避免二次事故傷害五口訣  (完整版).mp4
0419/避免二次事故傷害五口訣  (完整版).mp4
file:///E:/0429中國醫宣導/0419/交通事故QA—當事人權益篇.mp4
file:///E:/0429中國醫宣導/0419/交通事故QA—當事人權益篇.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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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衍生事故違規-併排停車

併排
停車

104年7月1日修正施行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2項

處汽車駕駛人2,400元罰鍰
(由原先1200元加重為2倍)

肇事

刑事
責任

民事
賠償

file:///E:/0429中國醫宣導/0419/併排停車害摔！判定主因　駕駛至少賠償5成.mp4
file:///E:/0429中國醫宣導/0419/併排停車害摔！判定主因　駕駛至少賠償5成.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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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衍生事故違規-車門不當開啟肇事

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56條之1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或停車
時，駕駛人或乘客未依規定開啟
或關閉車門因而肇事者，處汽車
駕駛人1,200元以上3,600元以
下罰鍰」

全國近5年車門不當開啟統計

本市110年車門不當開啟統計

年度 件數 死傷

106年 2,607 5死2,983傷

107年 2,641 13死2,992傷

108年 2,697 6死3,073傷

109年 2,792 16死3,190傷

110年 2,476 11死2,793傷

件數 死傷

397件 2死445傷

1
• 照後鏡

2
• 轉身向後看

3
• 確認安全無人車

4
• 反手開車門至適當間隙

5

• 探頭確認安全後儘速下車

並關車門

駕駛或乘客開關車門時5步驟

0419/違停貨車突開車門 撞倒少年遭後車輾不治｜TVBS新聞.mp4
0419/違停貨車突開車門 撞倒少年遭後車輾不治｜TVBS新聞.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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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衍生事故-遠離大型車

機車應與大型車保持安全間距
避免因內輪差而被輾入輪下

大型車視野死角 看不到車身旁的機車

視野死角內輪差

機車應與大型車保持安全間
距避免因內輪差被輾入輪下

大型車視野死角 看不到車身
旁的機車

行進車流

機車易受大型車產生的強力
氣流吸力影響

騎乘機車遠離大型車

../道安影片/梁春泉影片/487824124.535840.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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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違規檢舉處理

44144

58589

92408

116126

101121

106年107年108年109年110年

本分局近5年受理民眾

檢舉件數趨勢圖

本分局110年較106年增加56,977件(+129%)

近3年每年約10萬件
審核

從嚴

申訴

從寬

建議

修法

部分特定人針對性尾隨跟
拍，連續性、惡意性及報
復性檢舉，引起眾多民怨

修法明列46項民眾檢舉項目
同車違反同1規定行為，相隔未逾6分鐘及
行駛未經1個路口以上，以舉發1次為限。

111年
4月30日施行

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新制-FN-0318.wmv
0419/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新制-FN-0318.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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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稽查取締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條：「汽車駕駛人，駕
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
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
接受稽查而逃逸者，

 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
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
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6個月。

 汽車駕駛人於5年內違反本
項規定2次以上者，處新臺
幣3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
駛執照1年。」

違規攔查

不聽制止或拒絕

停車接受稽查而

逃逸者

故意

誤解員警攔查動作、

未聽到哨音、喇叭聲

等行為

裁決(監

理)

機關申訴

行政訴訟

配合警察

指揮

是在哈囉？拒絕停車受稽查而逃逸
罰單撤銷

員警執行闖紅燈勤務，發現背後有
機車燈，便用右手向周男招手攔
他，但機車沒有停下，逕自駛離並
轉入前方巷道內。周男不服，主張
員警攔查過程中未持有指揮棒，員
警「招手」、「哈囉」舉動，他並
未聽到，後座成員也以為是認識的
警察在打招呼，周男申訴未果，提
起行政訴訟。

法官認周男從員警背後經過，對員
警而言確實猝不及防，但員警應以
揮手告知「前方騎士逆向行駛，請
停車」，或以警鳴器、警鳴笛、喊
話器呼叫方式攔停。否則其動作對
一般道路使用者而言，可能會誤認
為「打招呼」之意，讓周男無從知
悉員警是想制止他逆向，才自行離
去，難認有何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
接受稽查而逃逸違規行為，裁定撤
銷原處分。

教育員警
法令要件

從嚴審核
舉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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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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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秩序

保護

安全

防止

危害

促進

福利

全年無休

24小時服務

辛勞性

危險性

挑戰性

肯定支持

按讚滿意

結語
請繼續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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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